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家長委員會獎勵師生對外參加比實施辦法 

 113 年制定 

壹

壹、宗旨 

一、提昇教師服務熱忱，鼓勵教師指導學生對外參加各項競賽，以爭取校   

    譽。 

二、增進師生情誼，肯定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比賽得獎，激勵士氣。 

三、發揮師生共同研究創作、自我成長促進自我實現，並增進教育專業知

識及技能。 

貳、獎勵對象 

一、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教育活動競賽榮獲佳績者。 

二、本校教職員工指導學生對外參與教育活動競賽榮獲佳績者。 

參、獎勵辦法：分為個人賽與團體賽(成員在 3人以上) 
 個人賽：（單位：新台幣元）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分區 250 250 200 200 150 15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賽 400 400 350 350 250 2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全國 1300 1300 1200 1200 1100 1100 1000 1000 900 900 900 900 

 

團體賽：（學生、教師總獎勵金，單位：新台幣元）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分區 2400 1200 2000 1000 1600 800 1200 600 1200 600 1200 600 

市賽 3200 1600 2800 1400 2400 1200 2000 1000 2000 1000 2000 1000 

全國 4800 2400 4400 2200 4000 2000 3600 1800 3600 1800 3600 1800 

 

肆、獎勵原則： 

  1、比賽分初複賽或分階段者，俟完全結束後以最後一次比賽結果敘獎。 

  2、同一性質、同一項目以最優之比賽成績獎勵。 

  3、獎勵金以最後一次比賽結果敘獎，並配合集會時間、公開頒獎為原則。     

  4、指導老師以 1人為限，如指導者不只 1人時以主要指導者為鼓勵對象。 
  5、無名次時視其比賽性質，特優以第一名計，優等以第三名計，甲等以下

以第五名計。 

 6、上述之比賽以上級單位核准、政府機關舉辦或政府機關委託民間代辦之   

     競賽為範圍，私人單位或各公協學會舉辦之競賽不在核發之列。 



  7、教師或學生自行報名校外比賽獲獎者，不列入此獎勵辦法。 

  8、國際性比賽之獎勵金以全國性比賽的 2倍計算(含個人賽及團體賽)。 
  9、若承辦單位比賽評比名次方式有異於本獎勵辦法或有其他本辦法不及  
     備載之內容，則由本會會長召集相關人員作最後裁定，並增修本辦法。 
   
伍、本辦法經提家長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小家長委員會優秀學生及老師獎勵金申請表 

得獎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主辦單位:                          比賽性質: 

得獎者姓名 參賽名稱 獲獎名次 申請獎金 備註 

     

     

     

     

     

     

總金額 

⚫ 請檢附成績證明及秩序冊(或參賽報名表) 

 

申請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家長會會計：                        家長會會長： 

 

受獎人簽領收據 

 

茲收到二重國小家長會獎勵金新臺幣             元整，特立此收據為憑。 

 

此致 

二重國小家長會 

 

具領人簽名： 

 

 

 

 

日期： 


